关于《景德镇市房地产中介机构信用评价管理办法》的起草说明
1、 起草背景
      2020年12月，国务院印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失信约束制度构建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信用信息范围，依法依规实施失信惩戒，完善失信主体信用修复机制，提高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法治化、规范化水平。
2023年9月，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房地产经纪服务的通知》（赣建房〔2023〕4号），明确提出严格落实备案制度、加强从业人员监管、加强行业管理等要求。我市房地产中介行业存在准入门槛低，人员流动性大，利益涉及错综复杂，导致市场违法违规和失信现象日趋增多，影响了房地产中介服务的质量和口碑，阻碍了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2、 起草过程和征求意见情况
[bookmark: _GoBack]为贯彻落实国务院、省、市政府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要求，进一步提高监管能力和水平方面的基础性作用，促进房地产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诚信合法经营，助推我市房地产中介行业健康有序发展，2024年10月21日，我局起草了《景德镇市房地产中介机构信用评价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10月26日在局官方网站公开征求意见，11月22日，组织召开了“景德镇市房地产经纪机构座谈会”，征求了行业协会、各个企业的修改意见，11月26日在局官方网站公示公开征求意见的结果，11月28日形成《景德镇市房地产中介机构信用评价管理办法（送审稿）》，经局党组会审议后通过，进行法规审查等流程。
3、 主要内容说明
本办法分为六章二十六条，主要明确了办法信用信息的内容、信用信息的采集、信用等级的评定和监督管理职责。
